
一、项目概述

成都画院 (成都市美术馆)拟采购 2022 年“美术馆之眼”第四季展览服务项

目一项，本项目为 1个包。

成都市美术馆与成都画院合署办公，随着 2022 年位于天府艺术公园的成都

市天府美术馆和成都市当代艺术馆两座场馆的建成和开馆，成都市美术馆将采用

一馆多区、统一运营的方式，以这两座新的场馆为成都市美术馆的核心展区，成

都画院为学术基地，成都画院琴台美术馆为社区延伸，从不同角度关注艺术的历

史与现状，连接传统与当代、国际与本土、殿堂与社区，继续推动成都美术事业

的持续繁荣发展。

“美术馆之眼”是近年来成都画院主推的品牌性展览。这个展览通常在元旦

跨年的重要档期，邀请在成都市域内的美术馆共同参与，无论是国有美术馆、民

营美术馆还是院校美术馆，都可以通过“美术馆之眼”的平台，将不同美术馆这

一年来所关注的艺术方向与艺术家汇聚在一起。“眼”即为视角，我们既是以“美

术馆之眼”去看不同的美术馆，又借着不同美术馆的眼睛，多角度的审视我们的

艺术，观察我们的生活，创造我们的艺术生态。今年，美术馆之眼第四季将聚焦

成渝都市圈美术馆，除了延续往年美术馆之间的学习交流与资源共享，邀请美术

馆提名艺术家参展，更是想挖掘出成渝经济圈的各个美术馆在城市艺术建设上的

力量，呈现美术馆本身的艺术档案。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内容的并置，看到成渝两

地正在发生的艺术状态，同时也是促进行业交流与共建，凝聚美术馆的力量，共

同推动美术馆艺术事业的繁荣进步。

展览名称：美术馆之眼第四季——2022 年成渝都市圈美术馆提名展

展览时间：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4 月 (暂定)

展览地点：成都市美术馆 A 馆 A7、A8 厅 (成都市天府美术馆)

参展美术馆： 30-40 家 (成都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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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清单

★三、服务要求

1.展览策划咨询

包含展览的专家咨询、学术资料梳理、导览词撰写、策展团队工作经费等。

2.艺术品装裱

不低于 80 件作品的装裱。包含需新装裱作品的装裱、特殊工艺等及展览期

间作品加固、维护等（投标人需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中标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确定数量，以满足本项目实施为原则，所需费用包含在总价中）。

3.作品运输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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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外地作品的往返运输及本地装裱后市内运输费用（作品运输涉及重庆地

区）,不低于 80 件作品；包含全部参展作品（省内外）运输过程中的全程保险费

用。

4.视觉设计制作

4.1 展览空间规划部分设计：含空间建模、意向效果图制作不低于 1套；

4.2 展览主视觉系列设计及部分物料制作：展馆外不低于 1套；

4.3 展览主题桁架海报喷绘、展览指示系统导视牌不低于 5套；

4.4 馆内竖幅小海报不低于 1款、电子海报、电子邀请函若干。

（投标人需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中标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数量，以满

足本项目实施为原则，所需费用包含在总价中），含设计及制作安装，展签及导

览文本设计及制作；共计不低于 60 件作品。

5.展览搭建

含空间改造、展墙搭建、线路改造、墙面粉刷等。展馆面积约 1320 平方米，

层高 5米。

6.展陈物料制作

不低于 3面主题墙面的平面设计及物料制作（前言墙 1面、主题墙 1面、文

献墙 3面），主题墙面总面积不低于 40 平方米；氛围营造物料制作、文献材料展

柜及展台制作、特殊展陈装置物料、设备租赁与制作（投标人需单独提供承诺函，

承诺中标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数量，以满足本项目实施为原则，所需费用包

含在总价中）。

7.布展、撤展



共计不低于 80 件作品上墙、灯光布置、多媒体装置作品安装、研讨会现场

布置与撤展（投标人需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中标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数量，

以满足本项目实施为原则，所需费用包含在总价中）。

8.学术活动

共计完成不低于 1场研讨会，邀请嘉宾及媒体人数不低于 15 人，包含专家

及嘉宾组织、现场道具制作、物料准备、设备租赁、场地布置、图片和视频直播、

相关资料收集。

9.图录出版与制作

展览画册出版 1套，包含编辑制作、书号、设计、印刷与校对等费用。每套

不低于 150 页全彩色印刷，制作特殊工艺不少于 2 种、开本不小于长 28.5cm x

宽 25cm，印刷 500 册。

10.投标人提供不少于 8人的展览团队（含项目负责人），团队内有分工职责提供

人员分工配置表（需单独提供承诺函）

11.展览结束后，投标人须提供完整的展览执行资料汇编及电子文档，并装订成

册交采购人且验收合格。

12.整理履约期间相关的资料要求:①.项目执行内容清单；②.项目执行过程清晰

图片；③.项目执行过程产生的文字资料 (含每项履约内容的文字、相关说明)；

④.项目执行期间设计物料清单及源文件；⑤.提供项目执行后的总结报告。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到 2023 年 5 月（预计 2022 年 9 月开始，展

览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4 月）。

2.服务地点：成都市美术馆 A区 A7、A8 厅（成都市天府艺术公园内）

3.付款方式：



3.1 合同签订后，中标人提供正规合法票据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70%；

完成合同条款执行，通过验收后，中标人提供正规合法票据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

总价的 30%。

4.验收

4.1 本项目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等政府采购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4.2 验收结果合格的，中标人凭验收报告办理相关手续；验收结果不合格的，将

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可能会报告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5.售后服务及其他要求：投标人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自行负责运输、

安装等履约过程中一切安全问题，如发生安全事故和其他事故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履约服务期间一切安全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6.质保期：无；

7.包装和运输：无；

8.保险：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9.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的办法：

a、违约责任条款：

①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合法正常履行。

②如因投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

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

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③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每出现一次违约（合同涉及“日期”

和“天数”的，每逾期一天或少一天，视为一次违约），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支付

本合同总价 1%的违约金并且按采购人要求进行整改，出现违约 3 次以上或未按

采购人要求整改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中标人退还已收取的费

用。

④采购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的，则每日按未付款金额的 1‰向

中标人偿付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未付款总额的 2%。

⑤中标人保证本合同所提供服务的权利无瑕疵，包括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不

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

述产品主张权利，由乙方承担经济责任的，中标人除应向采购人返还已收款项及

利息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 5% 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

的一切损失，包括采购人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

⑥中标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

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b、争议管辖：

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

院起诉。

五、其他要求

1.设计方案：包含：

1.1 展厅规划：①展厅分区规划；②参观动线规划；③各展区内容规划；④展区

衔接过渡方面。

1.2 视觉设计：①视觉设计趋向，②展厅整体风格，③设计和展现效果，④展厅

布置方面。

2.项目实施方案：包含：①时间进度表；②布展、撤展流程；③展览运营管理方

案（包括火灾、停电、疫情防控、社会舆情安保维护等应急预案）方面。



3.业绩：类似项目业绩的成功实施案例。

4.人员配置：投标人需针对本项目配备专业的实施团队。

注：

1、本章带“★”号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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